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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5月16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600227�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圣 济 堂 编号：2020－035

贵州圣济堂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贵州

圣济堂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

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0年4月13日，贵州圣济堂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

公司”或“圣济堂”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贵州圣济堂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出售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 【2020】0344号）（以下简称

“《问询函》” ），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

的研究分析，现对《问询函》中提及的问题回复如下（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简称

与《贵州圣济堂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预案（修订稿）》中的释义内容

相同）：

一、关于上市公司后续经营能力

1.预案披露，本次重组后，公司将剥离化工化肥业务，转为医药制药单一主业，资

产规模下降约40%，收入规模下降约70%。同时，公司2019年医药制药业务收入、利润

均出现明显下滑。请公司补充披露：（1）报告期内医药业务细分板块的收入、成本、毛

利率及其变动情况；（2） 参照本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披露公司医药业务主要产品的

基本信息；（3）结合公司医药业务所处细分领域的市场竞争格局，分析公司的行业地

位、核心竞争力，说明本次重组是否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是否符合《重

组办法》的相关规则。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回复：

一、报告期内医药业务细分板块的收入、成本、毛利率及其变动情况

圣济堂的医药类主要产品以西药（口服类降糖药）为主，销售收入主要来源于二

甲双胍肠溶片（商品名圣妥、圣特）、格列美脲片（商品名：圣平）等降糖药。经过20多

年的发展， 除了西药之外， 公司的其他医药类主要产品还包括神经系统类等其他西

药、独家苗药等中药、保健品以及医疗器械等产品。

（一）医药类主要产品的收入及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医药类主要产品的收入及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大类 产品名称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营业收入

金额

医药业

务收入

占比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金额

医药业

务收入

占比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金额

医药业

务收入

占比

西药

盐酸二甲双胍肠

溶片

17,

846.96

45.04% 16.32%

15,

343.11

22.39% 41.39%

10,

851.48

19.33%

格列美脲片 7,422.66 18.73% -12.75% 8,507.78 12.42% 5.75% 8,044.94 14.33%

乙酰谷酰胺注射

液(0.3g)

3,578.42 9.03% -73.70%

13,

603.87

19.85% 6.78%

12,

740.56

22.69%

盐酸罗格列酮片 1,726.82 4.36% -39.76% 2,866.55 4.18% -20.23% 3,593.32 6.40%

硝苯地平缓释片(I)

(64)

349.99 0.88% -6.06% 372.57 0.54% -26.29% 474.08 0.84%

氨甲环酸注射液

(0.5g)

864.15 2.18% -78.18% 3,959.66 5.78% 3483.38% 110.50 0.20%

格列齐特片(II) 769.18 1.94% 10.54% 695.80 1.02% 20.34% 578.22 1.03%

其他 1,824.02 4.60% -37.34% 2,911.00 4.25% 70.83% 2,412.74 4.30%

小计

34,

382.21

86.76% -28.76%

48,

260.33

70.43% 24.36%

38,

805.84

69.11%

中药

独家苗药系列 2,297.34 5.80% -28.67% 3,220.55 4.70% -26.12% 4,358.91 7.76%

速效止泻胶囊 589.03 1.49% -27.91% 817.12 1.19% -48.05% 1,572.96 2.80%

六味地黄胶囊 656.72 1.66% -72.63% 2,399.04 3.50% 18.93% 2,017.25 3.59%

降压片 524.39 1.32% -27.79% 726.21 1.06% 18.43% 613.17 1.09%

杜仲颗粒 237.00 0.60% -74.69% 936.39 1.37% -5.91% 995.22 1.77%

感冒康胶囊 192.47 0.49% -88.59% 1,687.29 2.46% 623.18% 233.32 0.42%

噙化上清片 156.19 0.39% -83.48% 945.63 1.38% 106.29% 468.50 0.83%

其他 56.41 0.14% -66.89% 170.36 0.25% -81.99% 935.86 1.67%

小计 4,709.55 11.88% -56.80%

10,

902.58

15.91% -2.61%

11,

195.19

19.94%

保健品及

食品

保健品及食品 338.82 0.85% -96.00% 8,465.16 12.35% 62.05% 5,223.86 9.30%

医疗器械

及其他

医疗器械及其他 198.21 0.50% -77.79% 892.45 1.30% -3.24% 922.34 1.64%

合计

39,

628.79

100.00% -42.17%

68,

520.53

100.00% 22.04%

56,

147.24

100.00%

（二）医药类主要产品的成本及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医药类主要产品的成本及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大类 产品名称

2019年 2018年度 2017年度

营业成

本金额

医药业务

成本占比

变动比

例

营业成本

金额

医药业务

成本占比

变动比例

营业成

本金额

医药业务

成本占比

西药

盐酸二甲双胍肠

溶片

3,

637.76

37.64% 31.80% 2,760.13 24.91% 34.25%

2,

055.90

21.00%

格列美脲片 676.51 7.00% 14.42% 591.24 5.34% 14.36% 516.99 5.28%

乙酰谷酰胺注射

液(0.3g)

594.95 6.16% 8.11% 550.34 4.97% -5.04% 537.81 5.49%

盐酸罗格列酮片

(圣敏)

364.78 3.77% -28.57% 510.71 4.61% 34.47% 165.08 1.69%

硝苯地平缓释片(I)

(64)

41.85 0.43% -13.88% 48.60 2.69% 82.97% 74.35 0.73%

氨甲环酸注射液

(0.5g)

111.54 1.15% -30.71% 160.98 1.45% 1670.61% 31.08 0.32%

格列齐特片(II) 325.62 3.37% 46.69% 221.97 2.00% -16.64% 193.12 1.97%

其他 668.25 6.92% 53.34% 435.80 1.68% 165.93% 129.96 1.36%

小计

6,

421.26

66.45% 21.62% 5,279.78 47.65% 42.53%

3,

704.29

37.84%

中药

独家苗药系列

1,

796.28

18.59% -0.23% 1,800.48 16.25% 1.61%

1,

771.87

18.10%

速效止泻胶囊 194.38 2.01% -15.42% 229.81 2.07% -40.02% 383.16 3.91%

六味地黄胶囊 314.03 3.25% -59.22% 770.08 6.95% 12.45% 684.84 7.00%

降压片 635.58 6.58% -5.92% 675.60 6.10% 65.09% 409.22 4.18%

杜仲颗粒 89.61 0.93%

-60.

14%

224.81 2.03% -21.54% 286.54 2.93%

感冒康胶囊(24) 18.18 0.19% -88.60% 159.47 1.44% 177.57% 57.45 0.59%

噙化上清片(24) 26.51 0.27% -76.59% 113.26 1.02% 95.38% 63.32 0.59%

其他 45.24 0.47% -71.06% 156.33 1.41% -60.56% 390.97 4.05%

小计

3,

119.80

32.28%

-24.

46%

4,129.84 37.27% 2.04%

4,

047.37

41.34%

保健品及

食品

保健品及食品 49.57 0.51% -96.70% 1,500.14 13.54% -11.27%

1,

690.64

17.27%

医疗器械

及其他

医疗器械及其他 73.07 0.76%

-57.

40%

171.50 1.55% -50.57% 346.98 3.54%

合计

9,

663.71

100.00% -12.79%

11,

081.26

100.00% 13.20%

9,

789.28

100.00%

（三）医药类主要产品的毛利率及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医药类主要产品的毛利率及变动情况如下：

产品大类 产品名称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毛利率 变动比例 毛利率 变动比例 毛利率

西药

盐酸二甲双胍肠溶片 79.62% -2.92% 82.01% 1.18% 81.05%

格列美脲片 90.89% -2.33% 93.05% -0.56% 93.57%

乙酰谷酰胺注射液(0.3g) 83.37% -13.11% 95.95% 0.18% 95.78%

盐酸罗格列酮片(圣敏) 78.88% -4.02% 82.18% -13.86% 95.41%

硝苯地平缓释片(I)(64) 88.04% 1.25% 86.96% 3.13% 84.32%

氨甲环酸注射液(0.5g) 87.09% -9.22% 95.93% 33.48% 71.87%

格列齐特片(II) 57.67% -15.32% 68.10% 2.25% 66.60%

其他 63.36% -25.48% 85.03% -10.13% 94.61%

小计 81.32% -8.69% 89.06% -1.54% 90.45%

中药

独家苗药系列 21.81% -50.54% 44.09% -25.71% 59.35%

速效止泻胶囊 67.00% -6.78% 71.88% -4.98% 75.64%

六味地黄胶囊 52.18% -23.15% 67.90% 2.80% 66.05%

降压片 -21.20% -404.22% 6.97% -79.05% 33.26%

杜仲颗粒 62.19% -18.16% 75.99% 6.72% 71.21%

感冒康胶囊(24) 90.55% 0.00% 90.55% 20.13% 75.38%

噙化上清片(24) 83.03% -5.68% 88.02% 1.78% 86.49%

其他 19.80% 140.28% 8.24% -85.85% 58.22%

小计 33.76% -45.66% 62.12% -2.70% 63.85%

保健品及食品 保健品及食品 85.37% 3.76% 82.28% 21.64% 67.64%

医疗器械及其

他

医疗器械及其他 63.14% -21.85% 80.78% 29.50% 62.38%

合计 75.61% -9.80% 83.83% 1.53% 82.56%

就西药业务而言， 最近三年营业收入分别为38,805.84万元、48,260.33万元和

34,382.21万元，2019年营业收入较2018年出现下滑，主要系一方面，受国家医保政

策改革、带量采购政策的影响，药品市场价格普遍下降，另一方面，部分省区停止采购

未通过一致性评价的药品，而公司药品一致性评价进展不如预期，导致相关药品销量

存在一定的下降。 2018年营业收入较2017年增长，主要是由于一方面公司加大市场

推广力度，大量拓展终端销售渠道，另一方面盐酸二甲双胍肠溶片和氨甲环酸注射液

中标数量和中标价格同比均有所增加。 西药业务最近三年毛利率分别为90.45%、

89.06%和81.32%，2018年毛利率基本与2017年持平，2019年毛利率相对前两年下滑

较为明显，主要系一方面，受环保政策趋严影响，部分西药原材料产量下降，原材料供

需矛盾上升，导致原材料价格上涨明显，从而影响2019年部分西药产品毛利率，另一

方面，受国家医保政策改革、带量采购政策的影响，药品市场价格普遍下降。

就中药业务而言，最近三年营业收入分别为11,195.19万元、10,902.58万元和4,

709.55万元，2018年营业收入基本与2017年持平，2019年销售收入较2018年出现下

滑，主要系受中药处方政策等因素影响，中药在临床用药上受到限制，中药整体销售

存在一定的下滑。中药最近三年毛利率分别为63.85%、62.12%和33.76%，2018年毛利

率基本与2017年持平，2019年毛利率相对前两年下滑较为明显， 主要系受国家医保

政策改革，中药销售单价普遍下降。

就保健品及食品业务而言，公司2019年销售收入较2018年下降较为明显，主要

原因系2018年11月，公司对保健品生产线实施搬迁，搬迁后的生产线尚未取得环评

批复，目前处于停产状态。 保健品及食品毛利率在报告期内基本保持稳定。

就医疗器械及其他业务而言， 公司2019年销售收入较2018年下降较为明显，主

要原因系国家对消毒产品的规范管理趋严，导致爱伊露抑菌洗液销售下滑明显；2019

年毛利率较2018年下降较为明显，主要原因系爱伊露抑菌洗液毛利率相对较高，而爱

伊露抑菌洗液2019年较2018年销售下滑明显，导致医疗器械及其他业务整体存在毛

利率下滑的情况。

二、公司医药业务主要产品的基本信息

参照上交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七号———医药制造（2018年修订）》

的相关规定，公司医药业务主要产品的基本信息如下：

主要治疗领域 药（产）品名称

所属药（产）品注

册分类

是否属于报告

期内推出的新

药（产）品

发明专利起止期

限（如适用）

是否属于中

药保护品种

是否属于

处方药

糖尿病

盐酸二甲双胍肠

溶片

化学药品 否 不适用 否 是

糖尿病 格列美脲片 化学药品2类 否 不适用 否 是

糖尿病 盐酸罗格列酮片 化学药品2类 否 不适用 否 是

脑神经

乙酰谷酰胺注射

液

化学药品6类 否 不适用 否 是

阿尔茨海默型痴呆

症

盐酸多奈哌齐片 化学药品4类 否 不适用 否 是

皮肤科 重楼解毒酊 中成药 否

2014/12/10

-2034/12/9

否 是

抗出血药（抗纤维

蛋白溶解药）

氨甲环酸注射液

（0.5g)

原化学药品6类 否 不适用 否 是

公司医药业务主要产品的产销量情况如下：

单位：万盒

药（产）品名称

2019年

生产量

2019年

销售量

2018年

生产量

2018年

销售量

2017年

生产量

2017年

销售量

盐酸二甲双胍肠溶

片（圣妥）

735.53 771.46 798.61 877.77 643.67 625.12

盐酸二甲双胍肠溶

片（圣特）

888.24 928.38 649.6 642.11 601.48 587.91

格列美脲片 562.08 570 483.47 594.39 700.41 596.75

盐酸罗格列酮片 101.64 122.03 194.28 179.48 188.94 214.28

乙酰谷酰胺注射液 68.95 68.71 516.79 148.06 858.41 852.48

盐酸多奈哌齐片 19.67 21.9 11.39 18.03 26.2 27.04

重楼解毒酊 67.55 77.58 53.25 70.93 84.08 95.08

氨甲环酸注射液 13.57 14.49 28.44 27.66 5.73 4.89

三、结合公司医药业务所处细分领域的市场竞争格局，分析公司的行业地位、核

心竞争力，说明本次重组是否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是否符合《重组办

法》的相关规则

（一）公司医药业务主要所处的糖尿病市场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糖尿病患病人数多，患病率高，市场规模大。 IDF数据显示，2019年全球约有4.63

亿20-79岁成人患有糖尿病，粗患病率约为9.3%。 其中中国、印度和美国的20-79岁

糖尿病患者人数最多。 据IDF评估预测，如上述趋势继续保持，预计到2030年，全球

20-79岁成人糖尿病患者将达到5.78亿，预计到2045年，糖尿病患者将达到7.00亿；糖

尿病患病率也将于2030年和2045年分别增长至10.2%和10.9%。

我国人群属于糖尿病易感人群，由于人口老龄化程度加重、生活水平改善和不良

生活方式的负面影响，糖尿病防治形势日趋严峻，发病人群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2型

糖尿病患者人数为最常见患病类型， 占糖尿病患者总人数的96%。 根据Frost� ＆

Sullivan的报告， 中国的2型糖尿病患者人数已从2014年的1.1亿增长至2018年的1.2

亿，并预计于2030年达到约1.68亿。

流行病调查结果显示1980-2013年间，我国糖尿病患病率从0.67%增至10.40%；

处于糖尿病前期人群比例约为35.7%，糖尿病前期的比率在年龄更大的人群、农村居

民、超重和肥胖人群中更高。 根据IDF研究，2019年我国未诊断糖尿病比例达56.0%，

糖耐量受损人群约为5,450万人，均居世界第一位。糖耐量受损患者如不能及时治疗，

转化成为2型糖尿病的风险较高，且医疗支出需求更高。

综上所述，我国糖尿病防治形势日趋严峻，发病人群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公司

医药业务主要所处的我国糖尿病市场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二）公司所处医药业务细分领域市场格局及公司的行业地位

1、糖尿病药物细分行业的基本市场竞争格局

目前我国糖尿病医药市场主要由跨国医药公司和众多的本土医药公司组成，其

中跨国及合资公司占据市场主要份额。跨国医药公司糖尿病药物以胰岛素为主，口服

降糖药主要为瑞格列奈和阿卡波糖， 这两种口服降糖药主要用于辅助配合胰岛素使

用，研发难度较高，国内有药品注册批件的企业较少。

国内医药企业以生产二甲双胍类为主。二甲双胍是双胍类的典型代表，目前国内

外的糖尿病治疗指南均把二甲双胍作为治疗糖尿病的一线用药和联合用药中的基础

用药，属于经典口服降糖药。 二甲双胍作为口服降糖药的基本用药，为糖尿病患者长

期服用所需，国内药企所生产的二甲双胍产品具有明显的价格优势。国内主要的糖尿

病药品生产企业如下：

企业名称 主要产品

贵州圣济堂制药有限

公司

二甲双胍肠溶片、格列美脲片、盐酸罗格列酮片、格列齐特片、格列吡嗪片

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

精蛋白重组人胰岛素注射液、精蛋白重组人胰岛素混合注射液、混合重组人胰岛素注射液

博雅生物贵州天安药

业有限公司

二甲双胍肠溶片、格列美脲片、盐酸吡格列酮片

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

限公司

阿卡波糖片、阿卡波糖咀嚼片、盐酸吡格列酮片、吡格列酮二甲双胍片、伏格列波糖胶囊、伏格列

波糖咀嚼片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

限公司

维格列汀片、米格列奈钙片、瑞格列奈片、瑞格列奈分散片、瑞格列奈二甲双胍片、格列齐特缓释

片

江苏万邦医药股份有

限公司

重组人胰岛素、那格列奈片、精蛋白锌胰岛素、精蛋白锌重组人胰岛素混合注射液、盐酸吡格列酮

分散片、格列美脲片、伏格列波糖胶囊、二甲双胍格列苯脲片

2、公司在糖尿病药物细分行业的市场地位

国内糖尿病药物生产企业不多，市场竞争格局较为有序。根据国家药监局网站显

示，目前格列美脲片取得注册药品批件的生产企业有12家，盐酸二甲双胍肠溶片取得

注册药品批件的生产企业有8家， 盐酸罗格列酮片取得注册药品批件的生产企业有4

家。

圣济堂经过23年的努力，已在国内糖尿病领域积累了较为广泛的客户资源，并形

成一批忠实的消费者；圣济堂在糖尿病领域已经具备较高的知名度，荣获了“2019年

贵州省民营企业100强” 、“2019年清镇市环保诚信企业” 、“2019年度单位内部安全

环保工作先进集体”等殊荣。

（三）公司医药业务的核心竞争力

1、品种资源优势

（1）糖尿病药品专业优势

公司糖尿病产品线涵盖了大部分口服制剂品种， 在糖尿病药物细分市场领域有

较强的市场竞争优势， 主要产品有盐酸二甲双胍片、 盐酸二甲双胍肠溶片（0.25g、

0.5g）两个品规、格列美脲片（2mg,已经通过一致性评价）、盐酸罗格列酮片、格列齐

特片（II）、格列吡嗪片等，品类齐全，并且均属于国家2019年版医保目录品种，加上

圣济堂制药在糖尿病领域超过20年的品牌优势，消费者依从性高。

（2）全国独家苗药、专利品种

公司拥有5个独家专利品种，重楼解毒酊、复方重楼酊、胆清胶囊、九龙解毒胶囊、

博性康药膜，其中复方重楼酊、博性康药膜属于国家扶持开发的妇儿类品种。

（3）神经系统类药品

公司拥有神经系统类药物乙酰谷酰胺注射液（规格独家）、盐酸多奈派齐片、盐

酸文拉法辛片三个品种，其中盐酸多奈哌齐片和盐酸文拉法辛片属于2017版国家医

保品种（乙类）品种。

（4）特色中成药品种

杜仲属于贵州道地药材，产量高、质量好，公司拥有无糖型杜仲颗粒独家规格资

源优势。

2、品牌优势

公司拥有多个省级知名产品，其中“圣平” 格列美脲片、“圣敏” 盐酸罗格列酮

片、“圣妥” 盐酸二甲双胍肠溶片，分别被评为贵州省名牌产品；“圣敏” 盐酸罗格列

酮片、“圣特”盐酸二甲双胍肠溶片，分别荣获贵州省知名商标。圣济堂制药经过20多

年的不懈努力，在糖尿病领域已经具备较高的知名度，并荣获“2019年贵州省民营企

业100强” 、“2019年清镇市环保诚信企业” 、“2019年度单位内部安全环保工作先进

集体”等殊荣。

3、营销网络优势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销售网络，在此基础上，公司合理的

运用了营销战略，科学规范地指导企业营销工作，拓宽市场渠道，公司销售网络细分

为处方业务、基层医院网络和OTC慢病服务销售系统，特别是OTC慢病服务利用公

司糖尿病慢病教育学术辅导系统，与国内多家大型连锁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巩固企业

品牌，随着国家“分级诊疗”政策的落实，公司慢病服务优势将会更加明显。

4、质量优势

公司按照GMP标准规范组织生产，制定了较为完善的质量管理制度，质量管理

体系符合“ISO9001:2008”标准，并执行国家相关药品标准。公司按照生产质量管理

规范组织生产， 对生产的各个环节尤其是关键质量控制点采取了较为严格质量控制

措施，即从进厂的原辅材料到半成品、最终成品的整个制造过程进行控制，合理保障

了药品的质量。

（四）本次重组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是否符合《重组办法》的相关

规则

公司医药制药业务的主要收入来自于糖尿病药物， 我国糖尿病防治形势日趋严

峻，发病人群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我国糖尿病制药市场具有较大的治疗需求潜力。

目前，国内糖尿病药物生产企业数量不多，市场竞争格局较为有序。经过23年的发展，

公司在糖尿病药物细分市场领域形成了一定的竞争优势。综上所述，公司医药制药业

务所处的细分行业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且公司在细分行业领域具有一定的竞争优

势，本次重组完成后，公司将专注于医药制药业务，符合公司长远利益。

请结合前述对公司各业务板块2019年经营业绩出现下滑的原因分析， 如药价下

降、一致性评价、原料价上涨、中药受限等情况补充说明公司的应对措施。

针对前述公司相关医药业务板块2019年经营业绩出现下滑的主要影响因素，公

司拟采取如下应对措施：

影响因素 应对措施

受国家医保政策改革、带量

采购政策的影响，药品市场

价格普遍下降

1、公司自身加强管理，提高效率，减少费用支出。增加扩大销售渠道，增加销售数量；减价增

量，维持销售金额尽量不下滑。

2、扶持公司独家专利品种，尤其是独家医保品种重楼解毒酊市场份额的提升，另外，对

九龙解毒胶囊、胆清胶囊、博性康药膜、复方重楼酊等独家专利品种开展药物经济学评价、

询证医学的研究，为下一步市场培育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3、公司加强新产品的研发，努力推陈出新。

一致性评价

1、对公司主打产品，公司积极投入资金开展一致性评价，其中格列美脲片已经通过一致性

评价；

2、已经通过一致性评价多家的产品，公司力争薄利多销，争取中标，进一步积累品牌效

应。

药品原料价上涨

1、规模化大宗采购，以公开招标的形式降低采购价。

2、企业加强内部管理降低费用，降低因原材料上涨对企业利润的负面影响。

3、对具备竞争力的产品，适当上调成品出厂价降低因原材料上涨对企业利润的负面影

响。

受中药处方政策等因素影

响，中药在临床用药上受到

限制

1、加大中医药医院终端市场的开发力度；

2、通过扩大公司具有OTC标识产品（如六味地黄胶囊等产品）的网络布局，努力提升

销售份额。

3、加强与各类中医院及院校附属医院合作开发。

此外，公司通过本次重组可以回笼大量资金，一部分为交易对方支付的桐梓化工

100%股权交易对价、一部分为公司长期以来为支持桐梓化工煤化工项目建设及项目

达产后为维持桐梓化工正常生产经营所拆借的资金。在前述资金到位后，上市公司的

资金实力增强，有利于公司加强药品新产品的研发，促进公司控股子公司贵州中观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干细胞研发进度，加快大健康医疗综合体的建设，进一步完善大健康

产业业务的布局，提升大健康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综上所述，本次重组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可能导致上市公

司重组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

条第（五）项的规定。

四、补充披露情况

公司已在《重大资产出售预案（修订稿）》中“第六章 本次交易的合规性分析”

之“一、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 之“（五）本次交易有利于

上市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 不存在可能导致上市公司重组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

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 中予以补充披露。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本次重组通过出售变现低收益的化肥化工业务资产有助于调整公司业务结构，

优化上市公司资产质量；同时，上市公司通过本次重组将回笼资金，该等资金将用于

医药制药业务未来的发展，从而提升医药制药业务的核心竞争力。本次重组有利于增

强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此外，本次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为医药制药业

务，不存在重组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次重组

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五）项的规定。

二、关于本次交易方案及合规性

2.预案披露，截至2019年9月30日，标的公司桐梓化工对公司的应付款项余额为

11.49亿元，其中经营性应付款项2.42亿元，非经营性其他应付款9.07亿元。 在本次挂

牌转让条件中， 公司要求标的公司在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一年内偿还上述债务及利

息且要求交易对方对偿付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 并在资产交割前提供足额的并经

公司认可的担保。 请公司补充披露：（1）相关应付款项的形成时间、产生原因及资金

用途，相关合同对还款期限及利率的约定，以及履行的决策和披露程序等情况；（2）

结合股权转让协议的生效条件， 补充披露对于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一年内已到期的

应付款项， 标的公司需要完成清偿的时间， 以及受让方开始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时

间，并分析相关安排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利益；（3）标的公司后续具体还款安排要求，

自身已提供的履约保障措施。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回复：

一、相关应付款项的形成时间、产生原因及资金用途，相关合同对还款期限及利

率的约定，以及履行的决策和披露程序等情况。

（1）经营性应付款项形成的时间、产生原因及资金用途

标的公司对上市公司的经营性应付款项主要由煤炭采购款、 备品备件及编织袋

等采购款及母子公司之间尿素调拨形成的应付款构成。

其中：

①煤炭采购自2018年开始产生，系因自2018年开始，桐梓化工的煤炭采购模式

由自行采购调整为由上市公司统一采购后再与桐梓化工进行结算。 根据大华审字

[2020]002266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截至2019年9月30日，桐梓化工对上市

公司因煤炭采购形成的应付款余额为21,192.89万元。

②备品备件及编制袋采购款等交易自2012年产生，系因桐梓化工自2012年开始

试生产，尿素生产及制品涉及的备品备件、编织袋等，由上市公司集中统一采购后再

向桐梓化工提供。母子公司之间尿素调拨系因上市公司及桐梓化工均生产尿素，双方

存在对外签署销售合同后，因库存不足而出现相互调货的情形，从而形成桐梓化工对

上市公司的应付款项。根据大华审字[2020]002266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截

至2019年9月30日，桐梓化工对上市公司因备品备件及编织袋采购、母子公司之间尿

素调拨形成的应付款余额为2,978.12万元。

因每个会计年度发生的采购笔数较多， 应收账款余额根据实际采购入账及偿还

情况实时变动，每个会计年度期末经营性应付款的余额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期间 余额 审计单位 审计报告字号

2011年12月31日 0.00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贵州分所

信会师贵报字（2012）第10055号

2012年12月31日 46,644,106.19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贵州分所

信会师报字【2013】第10065号

2013年12月31日 107,205,295.5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贵州分所

信会师报字【2014】第00010号

2014年12月31日 118,661,832.10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贵州分所

信会师报字【2015】第00006号

2015年12月31日 195,580,732.59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贵州分所

信会师报字【2016】第10073号

2016年12月31日 217,555,447.28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

利安达审字【2017】第2038号

2017年12月31日 217,555,447.28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

利安达审字【2018】第B2024号

2018年12月31日 121,928,296.67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

利安达审字【2019】第B2053号

2019年9月30日 241,710,088.05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

大华审字【2020】002266号

（2）非经营性应付款项形成的时间、产生原因及资金用途

标的公司对上市公司非经营性应付款自2015年开始产生， 主要系桐梓化工经营

过程中资金短缺，且其项目建设过程中涉及的银行借款相继到期，部分建设项目工程

款需支付等原因，需上市公司向桐梓化工拆借资金提供支持。桐梓化工主要利用该等

资金偿还自身银行借款、采购原材料及支付建设期工程款等。

桐梓化工通过其他应付账款科目核算， 上市公司系根据桐梓化工的实际资金需

求向其拆借资金，每个会计年度发生的拆借资金笔数较多。 此外，上市公司自2018年

12月开始与桐梓化工之间实施资金归集制度， 桐梓化工收到的销售货款被实时归集

至上市公司账户并用于归还前述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应付款项。基于前述情况，其

他应付账款余额根据实际拆借资金入账情况及归还情况实时变动。 每个会计年度该

等其他应收账款的期末余额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期间 审计单位 审计报告字号 余额

2014年12月31日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贵州分所

信会师报字【2015】第00006号 0.00

2015年12月31日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贵州分所

信会师报字【2016】第10073号 99,038,248.48

2016年12月31日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

利安达审字【2017】第2038号 913,458,282.16

2017年12月31日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

大华审字【2020】002266号 1,273,421,534.83

2018年12月31日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

大华审字【2020】002266号 1,068,256,964.25

2019年9月30日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

大华审字【2020】002266号 907,480,393.04

（3）相关合同对还款期限及利率的约定以及履行的决策和披露程序等情况

1）针对前述经营性应付账款中的煤炭采购，标的公司与上市公司签署《煤炭采

购合同》，该合同为框架合同，约定煤炭质量及每月采购量，未约定款项支付期限及

利率；针对备品备件及编织袋、尿素等，标的公司与上市公司就部分交易签署了合同，

部分合同约定了款项的支付期限，截至本问询函回复日，应付备品备件及编织袋、尿

素等款项已全部付清，账面余额为0；2）针对前述非经营性应付款，上市公司在为标

的公司提供拆借资金时，双方未签署合同，亦未约定具体还款期限及利率。 由于标的

公司为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在实务操作中，桐梓化工根据自身现金流状况偿还对上

市公司的欠款，上市公司也未就应付款项计提任何利息。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九章之“9.16” 条的规定：上市公司与

其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发生或者上述控股子公司之间发生的交易， 除中国

证监会和本所另有规定外，免于按照本章规定披露和履行相应程序。 基于此，由于桐

梓化工为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全资子公司， 上市公司不需就前述交易履行决策

和披露程序。

二、结合股权转让协议的生效条件，补充披露对于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一年内已

到期的应付款项，标的公司需要完成清偿的时间，以及受让方开始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的时间，并分析相关安排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1、股权转让协议的生效条件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十二条的规定，协议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如下：

（1）转让方就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有关的所有事宜已获得转让方董事会及股东

大会的批准； 并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就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批准／备

案无异议（如需）。

（2）受让方就与本次交易有关的所有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本次交易相关协议及其

他有关文件的签订已获得转让方董事会及股东大会／股东会（如需）的批准；受让方

依据法律所需履行的外部批准程序的证明文件（如需）。

综上，结合本次重组方案，股权转让协议生效的时间为本次重组方案获得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时。

2、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一年内已到期的应付款项

截至2019年9月30日， 桐梓化工总计应付上市公司的应付款项合计114,919.05

万元，根据前述分析，桐梓化工为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实务操作中上市公司对桐梓

化工的欠款无明确的还款期限要求，桐梓化工根据自身现金流状况偿还。 此外，由于

相关交易发生频繁， 该等应付款项的余额是实时变动的。 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一年

内，桐梓化工对上市公司的已到期应付款项，取决于桐梓化工的实际偿还情况。

3、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一年内已到期的应付款项以及受让方开始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的时间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的约定，受让方应确保桐梓化工将全部债务（包括

自交割日后产生的利息）在协议生效之日起12个月内以现金方式转至转让方指定的

收款账户。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和第四条的约定，自《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受让

方应对桐梓化工对上市公司的全部债务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并应在交割前向

转让方提供足额的并经转让方认可的担保以保证全部债务及利息的偿还。

三、标的公司后续具体还款安排要求，自身已提供的履约保障措施

标的公司在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12个月内的具体还款安排如下： 若本次公开

挂牌成功确定受让方， 公司将与意向受让方协商在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12个月内

的具体还款安排和履约保障，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补充披露情况

公司已在《重大资产出售预案（修订稿）》中“第七章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

“六、关联交易”之“标的公司报告期内关联交易情况”中予以补充披露。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根据公司提供的说明，截至2019年9月30日，标的公司桐梓化工对公司的经营

性欠款主要由双方之间煤炭采购款、 备品备件及编织袋等采购款及母子公司之间尿

素调拨形成的应付款构成，非经营性付款主要系桐梓化工经营过程中资金短缺、项目

建设过程中涉及的银行借款相继到期，部分建设项目工程款需支付等原因，公司向桐

梓化工提供拆借资金所形成。 由于桐梓化工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九章之“9.16” 条的相关规定，两者之间发生的交易不需要履

行相关决策和披露程序。

2、根据公司提供的说明，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交易协议将于本次重组

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上市公司考虑到桐梓化工对上市公司欠款金额较大，

出于达成本次交易的商业考虑，将还款期限设置为股权协议生效之日起12个月内。此

外，考虑到桐梓化工本身资金实力有限，上市公司在交易条款中要求受让方于股权转

让协议生效之日起开始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在股权交割完成之前提供足额担保，有

利于保护上市公司的利益。

3、根据公司提供的后续划款安排，若本次公开挂牌成功确定受让方，公司将与意

向受让方协商在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12个月内的具体还款安排和履约保障， 并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3.预案披露，截至2019年9月30日，标的公司桐梓化工对交通银行贵州分行银团

借款的余额为2.45亿元，以1宗土地抵押，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提供不可撤销

的无条件连带保证担保。在本次挂牌转让条件中，公司要求受让方提供令相关银行认

可的担保或合适的担保解除方式，以替换或解除前期担保，并作为交易过户的前置条

件。 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所控制的其他主体尚未确定是否参与本次

重大资产出售涉及的公开挂牌转让。 请公司补充披露：（1）上述担保的发生时间、金

额、形成原因和到期期限，以及履行的决策和披露程序等情况；（2）如果在交易过户

前，相关担保债务已到期，标的公司的具体还款安排，并说明上述债务的清偿是否实

质上依赖于担保方兜底， 公司是否可能承担担保责任并导致标的公司新增对公司债

务。若是，请说明具体解决措施及时间安排，并分析相关安排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3）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参与本次公开挂牌转让，上述应付款

项，以及前述担保事项是否构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构成占用并说明具体解决措施；

（4）除上述债权及担保外，目前公司与标的资产间是否存在其他债权、担保、资金占

用等其他利益往来。 如有，请说明具体解决措施及时间安排。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回复：

一、担保的发生时间、金额、形成原因和到期期限，以及履行的决策和披露程序等

情况；

1、担保发生时间、金额、形成原因和到期期限

（1）担保的主债务合同

2009年6月10日， 公司全资子公司桐梓化工因桐梓煤化工一期工程项目建设资

金需要， 与以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行作为牵头行的银团签订了2,232,

440,000元的项目贷款，该贷款期限8年（含3年宽限期），每笔贷款资金的贷款利率

按其利率确定日当日的基准利率计息。 2017年6月，桐梓化工因无法按时偿还前述2,

232,440,000元的项目贷款项下的558,440,000元债务本金， 借款人桐梓化工及担

保人赤天化集团、圣济堂、渔阳公司、丁林洪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行作

为牵头行的银团签署了编号为20170182957858M1的《展期合同》，展期合同中明确

贷款人及借款人协商一致， 同意将原合同项下2017年6月10日到期的人民币558,

440,000元的债务本金在压缩88,440,000元的前提下展期至2020年6月9日，展期利

率执行执行人民银行五年以上基准利率上浮5%。

（2）担保发生时间及形成原因

贷款行交通银行对上述项目贷款审批放款，要求上述2,232,440,000�元项目贷

款需由公司及公司当时控股股东赤天化集团（现为公司第二大股东）共同提供信用

担保。 为了积极推进桐梓化工工程建设进度，满足项目工程资金需求，确保项目顺利

建成，2009年6月10日，公司及赤天化集团与交通银行银团签署了《桐梓煤化工一期

工程银团贷款保证合同》。

2015年，由于还款资金压力较大，为延长桐梓化工银团贷款当年应还本金的偿还

时间，应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行要求，追加当时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丁林

洪先生及控股股东渔阳公司为桐梓化工2,232,440,000元项目贷款提供相应的信用

担保。 2015年12月，丁林洪先生和渔阳公司签署《桐梓煤化工一期工程银团贷款保证

合同》。

（3）担保金额及到期期限

根据圣济堂、赤天化集团、丁林洪先生和渔阳公司与银行签署的贷款保证合同，

被担保主债权为： 全体贷款人向桐梓化工提供的总计本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232,

440,000元。 合同解除日为以下两种情况的较早日：1、总承贷额减少到零，并且借款

人在其作为一方的任何融资文件项下对各银团成员的所有债务已经全部清偿之日；

或2、全体银团成员同意解除借款人作为一方的任何融资文件项下的全部义务之日。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桐梓化工对交通银行贵州分行银团借款的余额为1.45亿元。

根据《展期合同》约定，桐梓化工银团贷款到期日为2020年6月9日，如桐梓化工在到

期日足额偿还剩余借款且在到期日满足前述担保合同的解除条件， 前述担保将于

2020年6月9日解除。

2、上市公司履行的决策和披露程序

圣济堂于2009年6月17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十三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金赤公司22.32亿元项目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并于

2009年6月18日披露 《第四届十三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暨关于召开2009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独立董事于2009年6月17日对上述担保事项发表了独立

意见并同意本次信用担保。

圣济堂于2009年7月3日召开200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经与会全体股东及股

东代表审议并投票表决，同意《关于公司为金赤公司22.32亿元项目贷款提供担保的

议案》，并于2009年7月4日披露《200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09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二、如果在交易过户前，相关担保债务已到期，标的公司的具体还款安排，并说明

上述债务的清偿是否实质上依赖于担保方兜底， 公司是否可能承担担保责任并导致

标的公司新增对公司债务。 若是，请说明具体解决措施及时间安排，并分析相关安排

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桐梓化工对交通银行贵州分行银团借款的余额为1.45亿元。

根据《展期合同》，银团借款的到期日为2020年6月9日，该等1.45亿元贷款余额将在

2020年6月9日到期时一次性偿还。 桐梓化工目前正在通过对接外部金融机构进行借

款及依靠桐梓化工日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等方式积极筹集资金。 如果在交易过

户前，相关担保债务已到期，桐梓化工将优先利用自有资金清偿该笔贷款，自有资金

无法清偿的部分，后续将结合本次公开挂牌的实际进展情况安排如下：

1、如在6月9日前已确定交易对方

如公司在6月9日前已确定交易对方并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根据公开挂牌交易条

件，受让方需在交割日前提供贷款行认可的担保或合适的担保解除方式，公司的担保

责任将解除，标的公司预计不会新增对公司债务。

2、如在6月9日后明确交易对方

如公司在6月9日后确定交易对方，由于债务在6月9日已到期，对于到期时点桐梓

化工自身无法偿还的部分，预计将由上市公司向桐梓化工提供拆借资金的方式偿还，

该种情形下将会导致标的公司新增对公司债务。 就桐梓化工截至2019年9月30日的

债务及后续新增债务的偿还事宜， 本次公开挂牌交易条件中已作出明确解决措施及

时间安排，具体如下：

（1）明确了债务清偿的具体期限

根据本次公开挂牌交易条件， 受让方应确保桐梓化工在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

起12个月内以现金方式转至转让方指定的收款账户。

（2）就未清偿债务计提利息

根据本次公开挂牌交易条件，自交割日开始，上市公司按照年利率7.5%（单利）

为清偿债务计提利息（分期偿还的，按债务余额实际占用时间分期计算）。

（3）受让方对全部债务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提供相应担保

根据本次公开挂牌交易条件， 公司将要求受让方对全部债务及产生的利息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同时要求受让方在交割前向上市公司提供足额的抵、质押物或有担保

能力的信用担保以保证全部债务及利息的偿还。

（4）受让方以标的公司100%股权向公司提供担保

根据本次公开挂牌交易条件，受让方应在办理标的股权工商变更的同时，与公司

签订股权质押协议书及担保合同，将标的股权质押给公司，并办理相应的股权质押登

记，将股权质押登记相关资料及时交予转让方。

综上，如在6月9日之后明确交易对方，由于担保债务到期可能会导致公司承担担

保责任并导致标的公司对公司的债务增加， 但由于本次公开挂牌转让条件中已就未

清偿债务的还款期限、 交割日后未清偿债务的利息以及受让方的担保责任进行了明

确安排，相关安排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三、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参与本次公开挂牌转让，上述应付

款项，以及前述担保事项是否构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构成占用并说明具体解决措施

及时间安排

1、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参与本次公开挂牌转让，上述应付款

项，以及前述担保事项是否构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

知》（证监会公告【2017】16号）：（1）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与上市公司发生的经

营性资金往来中，应当严格限制占用上市公司资金；（2）上市公司不得以有偿或无偿

地拆借资金方式直接或间接地提供给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使用；（3） 上市公司不

得为控股股东及本公司持股百分之五十以下的其他关联方、 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

提供担。

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参与本次公开挂牌转让，本次交易完成

后，桐梓化工将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的全资子公司。 根据前述

规则，截至交割日，桐梓化工对上市公司尚未清偿的应付款项将构成关联方非经营性

资金占用。

就公司提供的担保而言，根据本次公开挂牌交易条件，在交易过户之前，受让方

应提供令贷款行认可的担保或合适的担保解除方式， 以替换或解除上市公司为标的

公司提供的担保。 因此，在交易过户完成前，公司对桐梓化工提供的担保将被解除或

替换， 交割日开始将不涉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的问题。 但如果在解除或替换替换担保

前，公司已实际履行担保责任而导致标的公司新增对公司的债务，对于该等新增债务

将构成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2、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解决措施

根据本次公开挂牌交易条件，就交割日桐梓化工尚未清偿的应付款项，公司控股

股东作为受让方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解决措施如下：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关联方参与本次公开挂牌转让并成为受让方， 上市公司将在股权转让协议内增

加受让方必须在股权工商变更起五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偿付桐梓化工所有尚未清偿的

应付款项的条款。 如控股股东按照约定在股权工商变更起五个工作日内偿还完毕全

部欠款，则自清偿日开始将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

四、除上述债权及担保外，目前公司与标的资产间是否存在其他债权、担保、资金

占用等其他利益往来。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除上述债权及担保外，目前公司与标的资产间不存在其他债

权、担保、资金占用等其他利益往来。

五、补充披露情况

公司已在《重大资产出售预案（修订稿）》“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十、

债权债务、担保转移情况”之“（二）担保转移情况”部分中予以补充披露。

六、中介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2009年6月10日，为积极推进桐梓化工工程建设进度，满足项目工程资金需求

确保项目顺利建成，上市公司及赤天化集团为桐梓化工24.3亿元银团贷款提供担保。

2015年12月，由于还款资金压力较大，为延长桐梓化工银团贷款当年应还本金的偿

还时间，追加丁林洪先生及渔阳公司为桐梓化工提供担保。前述担保主债务的到期日

为2020年6月9日。 上市公司已就该等担保履行了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批程序并履行

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2、如本次挂牌在6月9日后才明确交易对方，桐梓化工自有资金无法清偿的部分

将导致新增对公司债务，对于该等债务的偿还，公开挂牌转让交易条件中已作出相关

安排，包括：1）明确了债务清偿的具体期限为协议生日之后12个月内；2）就交割日后

的未清偿债务计提利息；3）公司将要求受让方对全部债务及产生的利息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同时要求受让方在交割前向上市公司提供足额的抵、质押物或有担保能力的

信用担保以保证全部债务及利息的偿还；4）受让方在取得标的公司股权的同时将标

的公司100%股权质押给上市公司。 以上安排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3、根据公司说明，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参与本次公开挂牌转

让并成为受让方， 上市公司将在股权转让协议内增加受让方必须在股权工商变更起

五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偿付桐梓化工所有尚未清偿的应付款项的条款。 如控股股东按

照约定在股权工商变更起五个工作日内偿还完毕全部欠款， 则自清偿日开始将不存

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

4、根据上市公司提供的说明，截至本回复出具日，除上述债权及担保外，目前公

司与标的资产间不存在其他债权、担保、资金占用等其他利益往来。

三、关于本次交易的风险

4.预案披露，截至预案签署日，标的公司桐梓化工尚有3宗土地未履行招拍挂程

序，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涉及土地面积 12.87万平方米。 桐梓化工拥有的46项面积

共计11.37万平方米房屋建筑物全部未取得房产证书，存在因上述房屋建筑物建设未

履行相关审批手续、 未办理房屋产权证书而被要求拆除的风险。 请公司补充披露：

（1）相关土地、建筑的权属是否存在争议和纠纷；（2）解决上述权属瑕疵是否存在实

质性障碍；（3）标的公司生产经营是否曾经因上述瑕疵情况而受到重大不利影响，后

续是否存在因上述瑕疵情况而受到重大不利影响的风险；（4）结合相关土地、建筑的

具体评估方法及依据、评估价值、评估增值率，以及解决上述权属瑕疵所需满足的条

件、相关成本费用、存在的风险，分析并说明评估结果是否合理。 请财务顾问、律师发

表意见。

回复：

一、相关土地、建筑的权属是否存在争议和纠纷

1、未取得土地使用权权证的土地

桐梓化工共有3宗土地未办理土地使用权证，即灰渣中转场、单身公寓及铁路所

在地块。 该3宗土地面积约311亩左右，桐梓化工已支付了补偿费用及安置费用，上述

3宗没有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土地按照赔偿征地款的实际发生额入账。 截至2019年9月

30日，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的土地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宗地名称 原始入账价值（元） 账面价值（元）

1 灰渣中转场续建项目 8,165,996.47 6,980,507.18

2 单身公寓 5,093,133.47 4,346,512.24

3 铁路 47,014,121,54 40,291,786.79

经桐梓化工书面确认，单身公寓目前仅为桐梓化工员工宿舍使用；灰渣中转场所

在地块原本启动灰渣中转场二期工程，但因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暂时未在该地块开

工建设；铁路地块主要为桐梓化工铁路运输专线。桐梓化工已支付了补偿费用及安置

费用，该3宗瑕疵土地实际为桐梓化工占有，不存在第三方向桐梓化工主张瑕疵土地

权属情况。

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查询并经桐梓化工书面

确认，桐梓化工相关的涉诉情况并不涉及土地权属纠纷。 桐梓化工上述3宗瑕疵土地

虽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权属存在一定瑕疵，但上述3宗土地实际由桐梓化工占有

且桐梓化工已支付征收补偿费用及安置费用， 无其他权利人向桐梓化工主张瑕疵土

地权属情况。截至本问询回复出具日，桐梓化工所使用的上述瑕疵土地不存在争议和

纠纷。

2、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的房屋

桐梓化工目前使用的房屋均为自建房屋，相关房屋均未取得房屋产权证书，具体

房屋建筑情况如下所示：

序号 建筑物名称

建筑面积（平

方米）

坐落地 坐落土地的权属证书编号

1 散装库 8,183.00 桐梓县燎原镇石门坎村 桐国用（2008）第01511号

2 袋装库 15,008.00 桐梓县燎原镇石门坎村 桐国用（2008）第01511号

3 尿素包装控制楼 3,492.00 桐梓县燎原镇石门坎村 桐国用（2008）第01511号

4 罐区控制室 210.00 桐梓县燎原镇石门坎村 桐国用（2008）第01511号

5 尿素控制楼 1,269.00 桐梓县燎原镇石门坎村 桐国用（2008）第01511号

6 二氧化碳厂房 1,031.00 桐梓县燎原镇石门坎村 桐国用（2008）第01511号

7 尿素变电所 252.00 桐梓县燎原镇石门坎村 桐国用（2008）第01511号

8 氨醇控制楼 5,080.00 桐梓县燎原镇石门坎村 桐国用（2008）第01511号

9 甲醇压缩厂房 1,758.00 桐梓县燎原镇石门坎村 桐国用（2008）第01511号

10 合成氨压缩厂房 1,781.00 桐梓县燎原镇石门坎村 桐国用（2008）第01511号

11 空分厂房 5,720.00 桐梓县燎原镇石门坎村 桐国用（2008）第01511号

12 气化控制楼 2,363.00 桐梓县燎原镇石门坎村 桐国用（2008）第01511号

13 磨煤厂房 2,688.00 桐梓县燎原镇石门坎村 桐国用（2008）第01511号

14 硫磺库 1,040.00 桐梓县燎原镇石门坎村 桐国用（2008）第01511号

15 沉渣池厂房 702.00 桐梓县燎原镇石门坎村 桐国用（2008）第01511号

16 311配电室 756.00 桐梓县燎原镇石门坎村 桐国用（2008）第01511号

17 原水泵房 367.74 桐梓县燎原镇石门坎村 桐国用（2008）第01511号

18 原水控制室 554.88 桐梓县燎原镇石门坎村 桐国用（2008）第01511号

19 除盐水厂房 4,263.00 桐梓县燎原镇石门坎村 桐国用（2008）第01511号

20 综合泵房 399.00 桐梓县燎原镇石门坎村 桐国用（2008）第01511号

21 硫酸铵厂房 720.00 桐梓县燎原镇石门坎村 桐国用（2008）第01511号

22 硫氨仓库 360.00 桐梓县燎原镇石门坎村 桐国用（2008）第01511号

23 氧化风机房 216.00 桐梓县燎原镇石门坎村 桐国用（2008）第01511号

24 氧化风机房 2,295.00 桐梓县燎原镇石门坎村 桐国用（2008）第01511号

25 总降楼 2,150.00 桐梓县燎原镇石门坎村 桐国用（2008）第01511号

26 除灰控制楼 1,092.00 桐梓县燎原镇石门坎村 桐国用（2008）第01511号

27 输煤控制楼 918.00 桐梓县燎原镇石门坎村 桐国用（2008）第01511号

28 燃油泵房 162.00 桐梓县燎原镇石门坎村 桐国用（2008）第01511号

29 取水泵房 255.00 桐梓县天门山水库 无

30 变频室 77.00 桐梓县天门山水库 无

31 配电室 237.50 桐梓县天门山水库 无

32 洗煤厂房 4,936.40 桐梓县燎原镇石门坎村 桐国用（2008）第01511号

33 综合库房A 2,236.00 桐梓县燎原镇石门坎村 桐国用（2008）第01511号

34 综合库房B 1,118.00 桐梓县燎原镇石门坎村 桐国用（2008）第01511号

35 化学品库 835.00 桐梓县燎原镇石门坎村 桐国用（2008）第01511号

36 电修车间 2,245.00 桐梓县燎原镇石门坎村 桐国用（2008）第01511号

37 机修车间A 2,373.00 桐梓县燎原镇石门坎村 桐国用（2008）第01511号

38 机修车间B 1,244.00 桐梓县燎原镇石门坎村 桐国用（2008）第01511号

39 水汽维修间 360.00 桐梓县燎原镇石门坎村 桐国用（2008）第01511号

40 气化维修间 576.26 桐梓县燎原镇石门坎村 桐国用（2008）第01511号

41 办公综合楼 7,412.00 桐梓县燎原镇石门坎村 桐国用（2008）第01511号

42 车库 625.00 桐梓县燎原镇石门坎村 桐国用（2008）第01511号

43 消防楼 2,291.00 桐梓县燎原镇石门坎村 桐国用（2008）第01511号

44 倒班应急楼 11,194.03 桐梓县燎原镇石门坎村 桐国用（2008）第01511号

45 北门单身公寓 10,822.80 桐梓县燎原镇石门坎村 无

46 浮选药剂站 20.00 桐梓县燎原镇石门坎村 桐国用（2008）第01511号

桐梓化工上述46项房屋建筑物均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书， 建筑面积合计约为113,

688.61平方米。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桐梓化工已取得相关《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及部分建设项目竣工验收文件。 根

据桐梓县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出具的说明， 桐梓化工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书主要为

桐国用（2008）第01511号土地使用权尚在抵押中，不能提交土地使用权证原件，未

取得不动产权籍调查表、建设工程竣工规划认可证及房屋竣工验收备案表。

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查询并经桐梓化工书面

确认，未发现与桐梓化工房屋权属纠纷相关的诉讼情况。上述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书

的房产由桐梓化工实际占有并使用，无其他权利人对其主张权利，桐梓化工使用的上

述房产不存在争议和纠纷。

综上，截至本问询回复出具日，桐梓化工相关土地、建筑的权属不存在争议和纠

纷。

二、解决上述权属瑕疵是否存在实质性障碍

1、土地

截至本问询函回复出具日，就该等未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土地，桐梓化工已支付了

补偿费用及安置费用，尚未履行该等土地的招拍挂程序并缴纳土地出让金。桐梓化工

未办理土地使用权证的3宗土地面积共计207,532.36平方米，合311.29亩，当地类似

土地通过招拍挂出让的价格约18万/亩，按照18万元/亩的价格估算，通过招拍挂方式

需要支付的土地交款约为5,603万元。 截至本问询函回复出具之日，桐梓化工已支付

了补偿费用及安置费用，尚未缴纳土地出让金。桐梓化工尚未筹集到足够的资金缴纳

土地出让金，导致桐梓化工目前尚未办理土地使用权证书。桐梓化工将逐步解决资金

问题办理土地使用权证，解决瑕疵土地权属问题预计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2、房屋

桐梓化工已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

工许可证》及建设项目竣工验收等符合规划及部分房屋竣工验收的资料。 具体情况

如下：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序号 用地项目名称 编号 面积

1 桐梓煤化工基地公用工程项目 2007-17 21.1387公顷

2 桐梓50万吨氨醇联产及化肥项目 2007-18 20.8733公顷

3 桐梓年产11.2亿立方米煤气化项目 2007-19 20.6333公顷

4 桐梓煤化工生活区（一期工程） 地字第520000200816865号 7,200平方米

5 桐梓煤化工一期工程进厂公路 地字第520000201005095号 248,400平方米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序号 建设项目名称 编号 建设规模

1 桐梓煤化工基地公用工程项目 地字第520000200907967号 12,045平方米

2

桐梓煤化工基地年产11.2亿立方米煤气化工项

目

地字第520000200907968号 29,377平方米

3 桐梓煤化工基地60万吨氨醇联产及化肥项目 地字第520000200907969号 17,987.26平方米

4 桐梓煤化工生活区单身公寓1栋 地字第520000200905383号 1,803.57平方米

5 桐梓煤化工生活区单身公寓2栋 地字第520000200905384号 3,607.84平方米

6 桐梓煤化工生活区单身公寓3栋 地字第520000200905385号 5,411.01平方米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序号 工程名称 编号

1 桐梓煤化工一期工程场平工程 52212220080728副0102

2 桐梓煤化工一期工程气化、空分工程 52212220080728副0202

3 桐梓煤化工一期工程合成氨、甲醇工程 52212220080728副0302

4 桐梓煤化工一期工程尿素工程 52212220080728副0402

5 桐梓煤化工一期工程水处理工程 52212220080728副0502

6 桐梓煤化工一期工程热点工程 52212220080728副0602

桐梓化工未取得取水泵房、配电室、变频室及北门单身公寓所在地块的土地使用

权证，因此不能取得前述建筑物的房屋所有权。 经桐梓化工书面确认，前述房屋均为

桐梓化工生产经营所需要的辅助设施，不属于其生产经营所必须的建筑物。

（下转A15版）


